
一、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存在的问题

1. 过于强调 20豫 耀 50豫的表决权比率。美国会计原则委

员会（APB）第 18号意见书指出：20豫 耀 50豫的投票表决权代

表的是重大影响而缺乏控制的能力。但事实上，很多公司对另

外一个公司具有控制能力但其拥有的表决权低于 50豫。因此，

只要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有控制能力，那么合并就是对外

进行财务报告时合适的技术方法。例如，企业之间通过协议可

以限制一个企业在没有另一个企业许可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

能力。这种合同性质的控制权往往可以在债务契约、长期的购

销合同、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协议中看到。其结果是，控制能力

是通过契约安排实现的。但是在对外进行财务报告时，如果投

资所持的表决权等于或低于 50豫时，有实质控制能力的公司

就可以从形式上否认控制权的存在。

2. 导致投资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与实际的现金流入不

一致，重复计算利润。由于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的利润往往是

在次年才进行分配，因此造成投资企业在当年确认的投资收

益与实际的现金流入不一致。如果被投资单位长期不进行现

金股利分配，则这种不一致会长期存在并且日益严重，将可能

导致主营收益少而投资收益大的投资企业日常经营上的困

境，甚至破产。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与实际的现金流入不一

致，产生了投资企业收益高却资金短缺的不正常现象，投资企

业作出的将该收益用于再投资、现金股利分配等决策，由于受

到资金短缺问题的制约而无法执行。

由于投资企业对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产生的留

存收益中包含了留存在各个联营公司或合营公司之中的至少

10%作为盈余公积不向投资者分配的收益份额，暂不考虑被

投资单位实现利润与分配现金股利的时间差，假设被投资单

位将提取盈余公积后的净利润全部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也会

导致投资企业至少重复计算被投资单位利润的 10%与投资比

例之积的利润。如果被投资单位长期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则

会导致投资企业重复计算被投资单位累计实现利润与投资比

例之积的利润；如果被投资单位存在众多的逐级投资企业，利

润重复计算的问题将更为严重。

投资企业对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产生的利润，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待实现利润，只有在收到现金股利后才

能真正实现。当然，以出售、转让等方式处置该长期股权投资

所收到的现金高于投资成本的部分，也是投资企业真正实现

的利润。投资企业对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产生的重

复计算利润、待实现的利润，由于投资企业对具有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财务报表一般不进行合并，致使重复

计算的利润根本无法抵销，夸大了投资企业的可支配利润。

3. 交叉持股采用权益法核算的缺陷。交叉持股是指在不

同的企业之间互相参股，以达到某种特殊目的。交叉持股使得

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重复计算利润问题更为严重。

交叉持股可分为直接交叉持股和非直接交叉持股（循环持

股）。淤直接交叉持股是两个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即甲公司持

有乙公司的股权，乙公司也持有甲公司的股权。采用权益法核

算长期股权投资，会导致虚增持股双方各自应享有的权益。

于非直接交叉持股是两个及两个以上企业之间循环持股，即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的股权，乙公司持有丙公司的股权，丙公司

持有丁公司的股权，丁公司又持有甲公司的股权。如果长期股

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只要其中一个公司实现高额利润，那

么其他所有公司都将分享到不菲的利润，重复计算利润的程

度更严重。以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投资企业的投资额占被投资

单位有表决权资本总额的 20%（含 20%）耀 50%（含 50%）范围

计算，非直接交叉持股重复计算利润程度为 24.8% 耀 100%。长

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想要计算出每个公司真正应享

有的投资收益是不可能的。

从有关统计数据来看，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的现象非常普

遍，相当多的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交叉持股，尤以参股金融企业

为甚。不仅是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交叉持股，上市公司与非上市

公司之间、非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行为也广泛存在。上市公

司之间交叉持股，在牛市时，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投资企业所享

有收益的财务数据中，财务指标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导致上

一级投资企业收益增加，良好的投资收益一直传递到被投资

单位（因为被投资单位可能投资于该投资企业的某个上级投

资企业），进而又刺激自身股价上涨，从而形成互动性上涨关

系，进一步推动股市持续攀高，形成了泡沫性牛市。然而，因交

叉持股引发的泡沫膨胀式上涨不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泡沫性

牛市中交叉持股的互动性上涨总会有尽头，而且由于相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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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容易导致重复计算利润、潜在地扭曲业绩指标等问题。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三条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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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链条关系，在上涨过程中如果其中有一

家公司“掉了链子”（可能是流动性匮乏，也可能是企业利润不

能支撑其发展），就可能破坏整个市场的上涨机制。这意味着

即将发生的是群体性下跌，意味着行情可能会变成“多米诺骨

牌式”的下跌，这就是泡沫的破灭。如日本从 1990年开始进入

长达 10年的熊市，其中交叉持股就是罪魁祸首之一，“多米诺

骨牌式”的下跌使得股市陷入了一个悖论：猛烈下跌的结果是

更猛烈的下跌，股市资产大幅贬值。

4. 潜在地扭曲业绩指标。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影响是，资产回报率和销售回报率相对较

高，而负债与权益之比要比实际数值低很多。例如，

Accounting Horizons在探讨可口可乐公司权益法的应用时指

出：“即使在今天，如果可口可乐公司将其拥有的超过 40豫以

上的流通在外的表决权股票的权益投资合并在财务报表中，

那么其总的负债将增加 30豫左右，其债务与权益之比也将从

1.24显著提高到 4.79。”媒体的报告指出，债务评级机构在对

可口可乐公司进行债务评级时，实际上就是在一个模拟基础

上假定企业合并的情形下来计算的。尽管 APB第 18号意见

书要求关于被投资方的资产、负债、经营成果的汇总信息在附

注或单独报表上列报，但是，一些公司基于财务指标的考虑仍

然允许在财务报表主表内有合同性质的契约存在（如债务合

同、管理者薪酬协议）。为了达到这些合同条款所规定的条件，

经营者有强烈的动机保持其使用权益法的“合法”理由，而不

想让表决权达到 50豫以上，因为那样做企业在会计处理时就

不得不进行合并。简而言之，就是权益法可以使其单独的财务

报表更加好看，而不必进行合并抵销。

5. 达到表外融资的效果。当选择了使用权益法进行长期

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时，被投资方的资产与负债不需要与投

资方的账户合并。取而代之的是，投资方的资产负债表只报告

一个投资账户的金额，同样，在利润表里也只报告一个投资收

益账户的金额。如果被投资方被合并的话，那么它的资产、负

债、收入和费用全都要合并反映在投资方的财务报表的主表

当中。因此，对于那些想要主动控制其资产负债表的公司来

说，采用权益法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会计处理就是一种有效

的手段。通过将有表决权的股份控制在 50豫以下，公司就可以

从技术上达到对其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条件，这样就在资

产负债表的表外报告了被投资方的资产与负债，实现了表外

融资。结果是相对于企业合并而言，公司将会报告一个金额较

小的资产与负债。

二、改进建议

1. 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收益单独列示、限制用途并充分

披露（不适用于交叉持股情况）。在不改变现行会计准则中“投

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

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原则的前提下，采用权益法核算长

期股权投资的企业，在“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下增

设“权益法待实现利润”和“已实现利润”两个明细科目。“权益

法待实现利润”明细科目专门核算按权益法核算享有的投资

收益，并限制对该利润提取盈余公积和进行股利分配，待收到

现金股利后才可提取该部分利润的盈余公积，并将收到的股

利金额减去提取的盈余公积转入“已实现利润”明细科目。在

出售、转让等处置该长期股权投资的同时将该长期股权投资

产生的“权益法待实现利润”明细科目余额全部结转到“已实

现利润”明细科目。

具体流程为：按照期末实现利润与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

益：借：长期股权投资———伊伊公司（损益调整）；贷：投资收益。

结转本年利润：借：投资收益等；贷：本年利润。借：本年利润；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权益法待实现利润）。确认应

收股利：借：应收股利；贷：长期股权投资———伊伊公司（损益调

整）。同时，计提盈余公积并结转权益法核算待实现利润：借：

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贷：盈余公积。借：利润分

配———未分配利润（权益法待实现利润）；贷：利润分配———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已实现利润）。

这样处理避免了投资企业重复计提盈余公积的问题，合

理区分了可支配利润与不可支配利润，便于企业进行合理决

策。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绩效考核时，剔除“权益法待实现利润”

后计算的指标便是被考核企业真实的业绩。“权益法待实现利

润”作为限制用途的利润，自然不用在收到现金股利前上交上

级公司，从而不会导致投资企业现金短缺或虚增负债问题。

2. 建立数学模型，通过交互分配法，避免重复计算利润。

对于直接交叉持股，仍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通过建

立数学模型，使用数学方法确定交叉持股双方的净利润，即建

立联立方程式求解，才能相对准确地计算出各自应享有的权

益。因为交叉持股公司所实现的利润要互相交叉分配，故称交

互分配法。例如：甲、乙两公司交叉持股，采用交互分配法计算

各自应享有的利润，联立方程式如下：甲公司交互分配后利

润=甲公司分配前利润垣乙公司分配后利润伊甲公司持乙公司

股权比例-甲公司分配后利润伊乙公司持甲公司股权比例；乙

公司交互分配后利润=乙公司分配前利润垣甲公司分配后利

润伊乙公司持甲公司股权比例-乙公司分配后利润伊甲公司持

乙公司股权比例。甲、乙、丙三公司之间相互持股作为循环交

叉持股的特例，相对简单，其核算也可参照直接交叉持股，建

立三元一次方程，进行交互分配后，确定各自应享有的利润。

如果涉及更多的公司循环交叉持股，由于财务资料的取得可

能比较困难，数学模型也较复杂，这种方法就不适用了。

3. 限制权益法的使用范围，鼓励采用成本法。对于非直

接交叉持股，可以考虑凡上市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无论

持股比例是多少，一律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和辅以充分的信息

披露。非上市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公司持有非上市公

司股份或非上市公司非直接交叉持股的，可考虑仍按《企业会

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采用权益法进行会

计核算，同时对采用权益法核算享有的利润进行单独列示和

披露。这样既保证了达到一般公司核算的要求，同时也可有效

避免股市因交叉持股而产生大量泡沫。

主要参考文献

本书编写组.最新会计准则讲解与运用援上海院立信会计出

版社袁2007

阴窑10窑财会月刊渊会计冤 援


